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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出具带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盛世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盛世股份”）委托，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

兴华审字（2024）第 012994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

息披露规则》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

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2、持续经营”所

述所述，盛世股份 2022 年度净利润为-3,680,743.34 元，2023 年度净利润为-

19,590,698.06 元、净资产为-8,346,970.15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4,501,701.09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盛世股份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 所述，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1,093.37 万元，我们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发函后未回函及无法执行其他

替代程序的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 828.37 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例为

75.76%，对未回函及无法函证的应收账款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替代审计程序，以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验证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二、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经过审议对以上事项做出以下说明。 

（一） 2022 年度净利润为 -3,680,743.34 元， 2023 年度净利润为 -

19,590,698.06 元，主要原因： 

公司已经由传统的矿山设备销售与服务业务（传统业务）转型为企业数字化

供应链管理平台（互联网业），传统业务全面停止，互联网业务尚未形成规模；

疫情结束后公司业务逐渐步入正轨，但新开发的客户上线使用及平台适应性开发

需要时间，造成形成收入慢。  

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拟采取以下措施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互联网业务上： 

1、强化销售团队，拓展核心客户；采用城市合伙人制度，迅速占领区域性

市场；引进投资方共同做大市场规模。 

2、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组织结构，整合部门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增强整体管理效率，提升公司效益。 

3、加强互联网技术团队建设，不断进行 SaaS 服务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

适应市场发展需要。 

4、与银行等资金方合作，为核心企业的上下游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5、加强公司自营业务，提高企业效益。 

（二）发函后未回函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828.37 万元，主要原因：发函未回

函应收账款大部分为公司传统业务的应收账款。由于公司已经转型为互联网企业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传统业务已全部取消，公司与传统业务客户往来减少，

从而影响了回函率。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

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我们

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

降低经营风险。 



 

盛世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 月 25 日 


